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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
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持续深化高等工程教育改

革，加快新工科建设，大力培养卓越工程科技人才，全面提升工

程科技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

部 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

养计划 2.0 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3 号）、《教育部等五部门

关于印发<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>的通

知》（教高〔2023〕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开展吉林省卓越工程

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建设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以卓越工程师教

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为抓手，以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为导

向，深化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推进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发

展，打造一批适应和引领我省“六新”产业发展和“四新”设施

建设的高水平工程科技类专业，引导高校主动应对科技革命和产

业变革挑战，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新目标和行业产业发展新需

求，全面提高工程科技人才自主培养质量，努力培养大批卓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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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师后备力量，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有力的

人才支撑。

二、建设任务

1.优化工科专业发展路径。系统谋划专业建设方案，科学制

订专业发展规划，注重从学科导向向产业需求导向转变，从专业

分割向跨界交叉融合转变，从适应服务向支撑引领转变，优化人

才培养全过程、各环节。以产教深度融合作为推进卓越工程科技

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，深化产学研全方位合作，建立行业企业深

度参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机制，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和区

域产业发展规划，摸清“卡脖子”技术环节人才需求，加快实现

专业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、专业课程内容与从业能力对接、教学

过程与生产实践对接、科技研发与企业技术创新对接，推动专业

建设和行业企业同频共振、融合创新。鼓励将工程实际案例、技

术转化成果和创新创业项目融入专业教育。

2.创新工程人才培养模式。注重引进高等工程教育的新理念、

新标准、新模式、新方法、新技术和新文化，构建符合学校办学

定位、契合区域产业需求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新模式。注重

发挥行业企业育人作用，校企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实现校内

培养方案和企业培养方案融合贯通，共同创新教学方式，共同实

施培养过程。改革卓越工程科技人才评价制度，强化以能力和素

质评价为导向的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

式。注重文化熏陶，将工程伦理意识和职业道德融入教学环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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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具有家国情怀、以造福人类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卓越工程

师后备人才。

3.完善工程实践教学体系。支持校企共建集实践教学、科技

研发、生产实习、培训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实习实训平台，营

造贴近实际的产品生产和技术开发工作环境。坚持理论与实践教

学一体化，突出实践教学环节，要求实践性教学的课时比重不少

于 30%。培养学生对产品和系统的创新设计、制造、运行和服务

能力，着力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。鼓励行业企业将

技术革新项目作为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课题来源，安排企

业导师进行全程指导，实行真题真做。

4.提升工科教师实践能力。完善专任教师的职称评聘、岗位

聘任与考核办法，把行业背景和企业实践经历作为教师考核和评

聘的重要内容。校企共育共享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，促进高校专

业教学骨干与企业技术骨干双向交流。建立工科专任教师定期赴

合作单位挂职或轮训制度，原则上工科专任教师到企业或一线的

实践经历平均每年不少于 2 个月，全面提升专任教师产教融合意

识、产业敏感度；拿出一定比例的专业教学任务（含专业课、实

习实训等）安排企业兼职教师讲授，由企业兼职教师承担的教学

时数占总教学时数的比例不低于 30％。

5.加强产教融合课程建设。校企联合构建与卓越工程科技人

才培养定位相符的课程教材体系，融合高校基础研究、应用研发

能力和行业企业前沿技术、产品研发经验与成果。共建企业为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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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专业量身定制开发课程模块或项目化课程，嵌入的企业课程模

块与专业课程有机衔接，强化工程实践能力等专业综合能力培养。

校企合作开发建设慕课、微课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、项目案

例库、教材及讲义等优质数字教学资源，及时将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规范纳入课程教学内容。

6.深化专创融合教育改革。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工程科技

人才培养，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、工程思维、批判性思维和

数字化思维，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工科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。专

业50%以上的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1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

目或学科竞赛或发明专利申报。积极组织学生参加“互联网+”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。鼓励专业与合作企业

共同开发创新创业课程或教学内容，共同申报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，共同做好学生的创新创业指导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。

三、项目申报

1.申报数量：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

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普通本科高校每校限申报 3 个，列入省属特

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的高校可增加 1 个申报名额，部属高校自

主确定申报数量。已获认定的吉林省高等学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

养计划试点专业可继续申报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.0

专业建设项目。各高校应做好本校工程科技类专业优势特色分析，

择优推荐限定数量的专业申报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

2.0 专业建设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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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要求：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，注重产业需求

导向，注重跨界交叉融合，注重支撑服务引领。现有教学条件、

师资力量能满足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需求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

完善。合作企业长期稳定参与高校专业人才培养（包括参与人才

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、实验实训指导与平台建设、专业课程教学

等），具有规范的管理制度、先进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社会声誉，

工程师数量符合共建专业人才培养需求。各高校应认真审核申报

材料，确保填报数据准确、填报事项真实有效。对于存在弄虚作

假问题的申报材料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项目申报资格或获评项

目称号。

3.评审立项：省教育厅制定评审办法，组建评审专家组，从

专业发展思路谋划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、实践教学体系完善、教

师队伍校企共建、产教融合课程打造、专创融合教育探索、合作

企业条件保障等多方面对高校推荐的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

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审。省教育厅根据专家评审

意见，结合全省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规划，设立一批吉林省卓越工

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项目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省教育厅统筹推进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

业建设项目实施工作，依托相关专家对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

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项目给予发展指导、评价管理；为吉林省卓

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项目争取配套支持，并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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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高校整合多方面资源加大相关专业建设力度；注重发挥吉林

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建设项目的的撬动作用，带

动全省高校共同提升工程科技类专业建设水平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各高校应于2023年5月31日前将本校的吉林省卓越工程师

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申报书（附件 1）、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

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推荐表（附件 2）及相关佐证材料打包发送

至电子邮箱 JLSJXPG@163.com（WORD 格式和签字盖章的扫描 PDF

格式均需报送）。

六、填报咨询

吉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：于老师，0431-82728732。

附件：1.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申报书

2.吉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专业推荐表

吉林省教育厅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http://jyt.jiangsu.gov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768a593d8c5d41abbeee28160d8ecf05.doc
http://jyt.jiangsu.gov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71f2f1a152ee4329a0c516f1dc84d5c5.docx

